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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远市个人自愿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管

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一、哪些群体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？

在清远市行政区域内以非全日制、个体经营、新业态等

方式就业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已年满 16 周岁，且未

达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符合上述条件

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、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

人。

二、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有什么用处?

符合条件的自愿缴存人，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购房，享受

低于银行商业贷款利率的优惠；购买、租赁、建造、翻建、

大修自住住房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时可按规定提取公积金；

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，停缴半年后即可申请提取自愿缴存

账户余额。

三、自愿缴存是否有缴存标准？

有。缴存基数不得低于本市现行的最低月工资标准，不

得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

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3 倍。缴存比例不得低于 10%，不得高于

2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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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自愿缴存业务的办理渠道有哪些？

办理账户设立业务的，申请人可前往我市各受委托归集

银行网点办理；每月的汇缴业务，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每月自动进行划扣，无需缴存人申请；补缴、封存、启封、

基数调整等业务，缴存人可根据相关规定选择手机自助办理

或前往归集银行网点现场办理。

五、申请设立自愿缴存账户需要提供哪些材料？

申请人需向归集银行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个人自愿缴存开户申请表》一份（现场填写）；

（二）个人身份证原件（港澳台同胞可提供港澳台居民

居住证或来往大陆通行证、享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提

供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）；

（三）所选归集银行个人结算账户（自愿缴存人在归集

银行设立的个人银行借记卡（一类卡））；

（四）《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协议》一式两份（现

场签订）；

（五）《授权委托书》一份（现场签订）。

六、自愿缴存人如何办理提取业务？

自愿缴存人可登录清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

众号或手机公积金 APP个人账户后自助办理或前往我市任一

公积金管理机构现场办理。

七、自愿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可以停缴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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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以。自愿缴存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后，应当继

续履行缴存义务，且月缴存额不得低于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

时的月缴存额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前，自愿缴存人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公积金中心可按同期同档次商业银行住房按

揭贷款利率计收贷款利息或提前收回贷款：（一）连续满 3

个月或累计满 6 个月不履行本办法缴存义务的。（二）连续

满 3个月或累计满 6个月不能按期归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

的。


